
芒市2016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和

2017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书面）

——2017年1月19日在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芒市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芒市2016年地方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和2017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提请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并请市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6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的第二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财税改革的关键之年。财税部门紧紧围绕市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工作目标任务，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强化财政收入征管，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保障民生支出需求，不断深化财政管理改革，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全市累计完成财政总收入124,685万元，占年初预算数103,493万元的120.5%，比上年收入105,738万元增长17.9%，增收18,947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20万元，占年初预算数58,100万元的100%，比上年收入58,046万元增长0.1%，增收74万元。 

2．支出情况。全市累计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491万元，占年初预算数293,500万元的95.6%，占调整预算数277,900万元的100.9%，比上年支出259,577万元增长8.1%，增支20,914万元。

3．平衡情况。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20万元，返还性收入10,12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0,74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85,734万元，调入资金2,298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07,032万元（其中，置换债券转贷收入92,255万元，新增债券转贷收入14,777万元），上年结余1,683万元（不含上年超收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66万元），财力收入合计为375,735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491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92,25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568万元，支出合计为374,314万元；收支相抵，滚存结余1,421万元，扣除当年超收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万元，年终滚存结余为1,401万元（实际结余以上级批复为准）。

（二）基金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全市累计完成基金收入9,465万元，占年初预算数5,000万元的189.3%，占调整预算数7,500万元的126.2%，比上年收入2,014万元增长370%，增收7,451万元。

2．支出情况。全市累计完成基金支出10,774万元，占年初预算数18,348万元的58.7%，占调整预算数25,100万元的42.9%，比上年支出7,539万元增长42.9%，增支3,235万元。

3．平衡情况。基金收入9,46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4,831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69,400万元（置换债券转贷收入），上年结余7,346万元，财力收入合计为201,042万元；基金支出10,774万元，基金调出935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69,400万元，支出合计181,109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19,933万元，其中专款结转17,398万元，净结余2,535万元（实际结余以上级批复为准）。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情况

由于我市暂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因此，无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情况。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1．收入情况。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51,564万元，占年初预算数65,940万元的78.2%，其中：完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9,610万元，占年初预算数29,466万元的10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本年度无收入；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661万元，占年初预算数5,662万元的100%；完成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6,293万元，占年初预算数16,021万元的101.7%。

2．支出情况。完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46,856万元，占年初预算数58,675万元的79.9%，其中：完成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8,210万元，占年初预算数28,121万元的100.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本年度无支出；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736万元，占年初预算数3,736万元的100%；完成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14,910万元，占年初预算数13,698万元的108.9%。

3．收支结余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相抵，本年预算结余4,708万元，累计滚存结余43,541万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1．债务限额情况。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838,927万元，其中，按类别分：一般债务限额300,84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8,084万元；按年度分：2015年上级下达债务限额822,582万元（一般债务限额284,498万元，专项债务限额538,084万元），2016年下达一般债务限额16,345万元。

2．债务余额情况。2016年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842,769万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832,370万元，含一般债务余额294,28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38,084万元；或有债务余额10,399万元，含负有担保责任债务2,000万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债务8,399万元。

3．债券转贷资金使用情况。2016年上级共下达债券转贷资金276,432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转贷资金92,255万元，用于支付教育债务19,76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债务34,780万元、工业园区债务13,347万元、交通公路债务12,373万元、其他单位债务11,995万元；　　　　

新增一般债券转贷资金14,777万元，用于支付城市棚户区改造10,100万元，交通道路建设项目4,677万元；

专项债券转贷资金169,400万元，用于支付保障性住房建设债务26,200万元、芒瑞大道债务143,200万元；

经统计，累计到位债券转贷收入421,278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资金160,22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14,777万元，专项债券资金246,281万元。
二、2016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主动作为，倾力协作，圆满完成财政收入目标

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和国家政策性、结构性减税，全面实施“营改增”及税收起征点提高等减收因素影响，财税部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超前谋划、多措并举、上下联动，形成合力，通过充分挖掘收入潜力，全力清缴历年欠税等强有力的增收措施，圆满完成了全年预定目标，实现财政总收入12.47亿元，增长17.9%，增收1.89亿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1亿元，增长0.1%，增收74万元。财政总收入和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州各县市相比，绝对值均位居第2位。

（二）齐抓共管，统筹协调，民生和重点支出保障有力

按照科学理财、精细理财的工作思路，财政部门努力克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等不利因素，多方筹措资金，统筹调度资金，全力保障脱贫攻坚等民生和重点支出。一是全面启动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制定出台《芒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试行）》和《芒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成立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全年整合各项涉农资金9.72亿元，为确保脱贫攻坚资金需求奠定坚实基础；二是争取省级债券转贷收入26.17亿元，专项用于化解历年工程欠款，有效缓解了到期债务的偿还压力和降低债务风险，并通过收回部分国库垫付资金，支持全市各项民生和重点支出；三是争取省级新增债券转贷收入1.48亿元，为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公路项目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四是积极开展各项融资信贷工作，全年到位资金19.41亿元，有力的推动了重点和民生项目建设进度；五是投入民生支出22.5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0.2%，比上年21.14亿元增长6.4%。
（三）深化改革，强化管理，财政绩效水平不断提升

按照新《预算法》要求，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管理薄弱环节，加强财政监督职能。一是完成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基层项目库申报工作，全年共申报171个项目，总投资8,203万元，审批通过96个，争取上级财政资金4,031万元；二是有力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2016年实现上网公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部门82个，公开率100%；三是深化国库集中收付管理改革，运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加强预算执行和“三公”经费管理，预算单位因公出国、公务接待及公务用车经费得到有效控制；四是继续推进政府采购服务改革，全年完成政府采购资金54,821万元，节约资金3,776万元，节约率为6.4%；五是强化债务管控，通过制定债务风险化解办法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格债务限额管理，最大限度化解债务风险；六是完成全市143个预算单位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平台和基础性自评考核工作，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监管进一步加强；七是全面加强乡镇财政所建设，通过整合人力、物力、财力恢复了11个乡镇财政所独立办公，为标准化财政所建设达标，规范乡镇财政管理和防范资金风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财政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支矛盾突出，预算支出缺口巨大。随着人员工资刚性支出快速增长，民生配套资金不断增长和地方偿债支出逐年增加，地方财政压力剧增，财政收支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二是暂付款规模逐居高不下，欠拨专款仍然严重。由于受消化历年欠拨专款和财力不足的影响，短期内暂付款规模难以消化，并影响省对县市财力奖补绩效考核工作。三是省级债券转贷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压力将逐步显现，政府偿债压力不断增大；四是当前财政预算监督、专项资金、国有资产、支出绩效、财政内控制度等管理工作与适应新预算法实施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各位代表，上述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理性应对，并认真听取各位委员的意见建议，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深化财政改革，强化资金监管，逐步加以解决和完善。

三、2017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

2017年芒市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全面落实深化部门预算改革，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资金，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健全预算支出标准，强化预算约束力，缩小预决算差异，坚持勤俭节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继续实施全面预算公开，加强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

2017年，全市地方财政收支预算安排建议为：

（一）一般公共财政收支预算

1．收入预算。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300万元，比上年增长2%。分部门收入预算：国税部门收入预算12,600万元，比上年增长4.3%；地税部门收入预算25,100万元，比上年下降10.2%；财政部门收入预算21,600万元，比上年增长19.4%。上级补助收入预算212,18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4,520万元，转移支付收入207,664万元。调入资金15,915万元（含原基金预算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转列一般公共预算10,915万元）；上年结余1,401万元（实际结余以上级批复为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288,800万元。

2．支出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87,065万元，其中：部门预算支出安排188,748万元（人员经费115,792万元，公用经费4,098万元，业务及配套经费20,576万元，非税收入安排支出6,383万元，债券转贷及易地扶贫贷款等各项融资还本付息21,741万元，教育、农林水、城建等部门专项建设资金安排20,158万元），转移支付支出83,402万元，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915万元，预备费3,000万元，弥补上年预算缺口1,00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收入总计为288,800万元，支出预算为287,065万元，上解支出1,735万元。收支相抵，预算平衡。

（二）基金收支预算

1．收入预算。基金收入预算9,70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40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7,8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50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0,000万元，上年结余19,933万元；基金收入预算总计为39,633万元。

2．支出预算。基金支出预算26,218万元，其中：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9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3,672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1,74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70万元，其他支出2,582万元，债务付息支出7,030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付息），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50万元；基金调出13,415万元（含调出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10,915万元），基金支出预算总计39,633万元。

3．基金预算收支相抵，预算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

由于我市暂无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因此，无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数。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1．收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96,920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3,319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82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779万元。

2．支出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87,128万元，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0,63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52,534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3,957万元。

3．收支结余情况。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相抵，本年预算结余9,792万元，累计滚存结余53,333万元。

（五）转移支付补助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厅2017年均衡性转移支付预告数17,064万元和《云南省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规定，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推进“三农”、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支出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用于人员工资支出16,500万元、运转经费支出200万元、公益性项目配套支出364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2017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预告数4,797万元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办法的通知》规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资金是以县乡政府实现“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为目标，保障县乡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落实上级出台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逐步消除县级基本财力缺口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人员工资支出4,797万元。

3．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厅2017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告数3,693万元和《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2011年起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不得低于50%”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用于教育支出2,400万元，其中：人员支出2,200万元，公益性项目配套支出200万元。

4．生态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厅2017年生态转移支付预告数2,267万元和《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办法》规定，“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必须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用于节能环保支出1,137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1,130万元。
四、下一步工作重点

（一）部门联动抓收入，确保全年收入目标顺利实现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目标任务，继续强化与全市各级各部门联同协作、齐抓共管，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一是以建设“特色产业城市、生态田园城市、延边区域性中心城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城市”为契机，以培植财源建设为核心，充分挖掘新的财源增长点，不断增强财政发展后劲；二是健全财税协作联动机制，做好全年收入预见性分析，继续强化征管措施，巩固现有税源，加强重点税源的监管力度，堵塞收入征管漏洞，切实做到应收尽收；三是继续开展政府闲置资产、资源类、特许经营权拍卖工作力度，有效盘活国有资产，努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四是加大土地一级市场开发力度，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快征地工作进度、科学合理规划供地方案，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出让成交率，增加财政收入。

（二）多措并举筹资金，确保预算支出均衡性目标进度

严格按照省级财政工作部署，积极筹措资金、加快财政支出，确保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进度量化目标要求。一是继续加大政府融资工作力度，充分利用政策性银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争取项目资本金和项目建设资金等信贷资金支持；二是继续争取省级债券置换债务资金，有序偿还存量债务和收回国库垫付资金；三是继续加强与州级财政协调机制，争取加大国库调度资金支持力度；四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统筹调度资金，按“保工资发放、保机构运转、保民生支出”的原则，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切实加快预算支出执行进度的均衡性。

（三）齐心协力储项目，全力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

一是认真落实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申报工作，抢抓政策机遇、主动作为，切实抓好基层项目储备库质量和数量关，力争全年项目储备达到200个以上；二是科学合理制定一批当前和未来年度民生和重点项目实施计划，做到有项目、能申报、快落地的目标，建立健全项目建设滚动发展长效机制，努力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三是努力将市级在建、续建的重点和民生项目纳入国家、省的项目计划盘子，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置换地方财政垫付资金，有效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四是继续争取省级新增债券资金，加大重点和民生项目续建资金投入。
（四）强化管理促改革，不断提升财政服务水平

按照深化财政改革的总体要求，增强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和高效理财服务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一是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审体系改革，强化总量控制，改进预算编制方式，提高预算编制质量，健全预算绩效管理运用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预算信息公开机制，设立预算信息公开专栏，依法对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及其他预算信息等内容进行公开，增强预算公开透明度；三是充分利用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县优势，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重点从资金来源、分配和使用上下功夫，切实发挥资金整合效能，为芒市脱贫攻坚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四是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购，不断强化政府采购管理，切实提高政府采购效率；五是进一步强化预算单位内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内部流程控制，逐步实现内控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长效机制。

各位代表，2017年是“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财税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我们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指导下，进一步抢抓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更加非凡的气魄、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工作，为谱写好芒市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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